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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深入了解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和未来 ,考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法律效果是一个很好的切

入口。以武汉市二个试验区为样本 ,探求农民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法律认知、法律态度 ,调查农村土地流转的规

模、特点 ,反映农民在流转土地方面的切实需要 ,力图揭示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法律效果。通过分析农村土地流

转不足的原因 ,建议消除土地流转的运行障碍 ,规范土地流转的运行模式 ,建立土地流转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以

提高土地流转制度的运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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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在我们这个发展

中的人口大国 ,土地问题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

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1 ] 。2008 年党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对农村改革与发展作出了新

的战略部署和规划。其中 ,土地流转制度方面更是

颁布了新的规定、制定了相关政策。通过对武汉市

最先试行土地流转平台建设的地区 ———新洲区汪集

街和江夏区金口街的调研 ,考量已经进行土地流转

双方的现状 ,结合未进行土地流转的一般农户对相

关政策的需求 ,探索土地流转制度的实践需要 ,揭示

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法律效果 ,为土地流转制度的

完善提出建议。

　　一、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自己编制的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该量表除有关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资料外 ,所设问

题包括对法律的认知、法律态度和法律绩效三个维

度。量表的语句源自农村工作用语 ,并力求简明。

选择的根据则是法学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已

有研究。问卷对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分为三大类 ,

一类是农民对流转制度的法律认知 ,其中含有 2 个

项目 ,即对土地流转中的相关权利的认识和对土地

流转平台的了解 ;二类是农民对流转制度的法律态

度 ,其中又分为 2 个项目 ,即对当前土地流转的主观

意愿和对未来土地流转的意愿 ;三类是土地流转制

度的法律绩效 ,其中又分为 5 个项目 ,即土地流转的

时段、土地流转的方式、土地流转的规模、流转土地

的利用和土地流转前后相关数据的对比。这些类目

的设计基本上能反映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情

况。

2. 调查对象及实施

新洲区汪集街和江夏区金口街是武汉市率先实

施土地流转的两个试点地区。本次调查就是以这两

个街村的居民为基本抽样框 ,共发放问卷 200 份 ,其

中新洲区汪集街发放 100 份 (一般农户 60 份、流转

方 20 份、受让方 20 份) ;江夏区金口街发放 100 份

(一般农户 40 份、流转方 30 份、受让方 30 份) 。共

回收问卷 2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数为 175 份。回收

率为 100 % ,有效率为 87. 5 %。本次数据分析结合

问卷调查表 ,共解构为 50 个变量因素 ,具体样本构

成情况如表 1、图 1、表 2 所示。

调查时间为 2009 年 8 月。调查数据运用 SPSS

For Windows 13. 0 及 Microsoft Excel 2007 数据分

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对选择的相关变量因素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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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N = 200 人数 % 累计 %

性别 :
男 114 65 65

女 61 35 100

年龄 :

31～40 5 3 3

41～50 25 14 17

51～60 76 44 61

61 以上 69 39 100

文化程度 :

小学以下 35 20 20

小学 80 47 67

初中 41 23 90

高中、中专 13 7 97

高中以上 6 3 100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其一 ,家庭结构 :一代户 21

户 ,两代户 45 户 ,三代户 106 户 ,四代户 5 户。其

二 ,家庭人口数 :2 人户 8 户 ,3 人户 10 户 ,4 人户 45

户 ,5 人户 70 户 ,6 人户 37 户 ,7 人户 5 户。其三 ,

劳动力数量 :0 人户 2 户 ,1 人户 4 户 ,两人户 42 户 ,

三人户 44 户 ,4 人户 78 户 ,5 人户 5 户。其四 ,从事

非农产业人数 : 0 人户 4 户 ,1 人户 5 户 ,2 人户 78

户 ,3 人户 73 户 ,4 人户 14 户。

图 1 　受访对象家庭人口构成情况

　　上述数据可见 ,农村的空心化加强 ,即由于大量

有知识、有体力的青壮年外出 ,导致村庄的人力资本

空心化、家庭空巢化、集体空壳化、科技空心化以及

公共服务空心化。这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状。

村庄的“空心化”一方面造成了乡村发展的治理型困

惑 ,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土地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和

新农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由表 2 可见 ,绝大部分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

源均来自非农业收入 ,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中的重

要性逐步降低。在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 ,标

志农民人身与土地的依附性降低 ,增加了完成土地

流转的可行性。

　　二、调查结果

1. 被调查者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法律认知

法律认知是个体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认识、理

表 2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N = 200 户数 % 累计 %

承包土地面积

667～2 001 m2 87 50 50

2 668～4 002 m2 47 27 77

4 002～6 003 m2 30 17 9

46 670 m2以上 11 6 100

耕作方式

人力耕作 3 2 2

牛力耕作 126 73 75

雇人耕作 35 20 95

机械化耕作 8 5 100

作物类型

粮食作物 31 18 18

粮食作物为主 103 59 77

经济作物为主 34 19 96

经济作物 7 4 100

家庭收入

主要来源

出售粮食作物 17 10 10

出售经济作物 38 22 32

副业收入 31 18 50

务工收入 89 50 100

家庭主要开支

日常生活 36 21 21

教育 79 45 66

医疗 17 10 76

生产性投入 43 24 100

解和评价 ,通过肯定和否定的方式 ,直接或间接地表

达出来[2 ] 。

(1)对土地流转中的相关权利有一定认识 ,但不

充分。自 200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

法 ,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

用权”,其中第十六条规定 , 承包方享有三个方面的

权利 :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的权利 ,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承

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

偿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与此相对应的

是 ,承包方也要承担三个方面的义务 :维护土地的农

业用途 ,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 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

地 ,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义务。其中 ,农民对土地享有的第一种权利又

可以细分为三种典型的物权 :承包权、收益权与经营

权 ,以上三种物权是土地流转中客体的核心内容。

在本次问卷中 ,详细询问了被调查者对土地流

转相关权益的认识。在被询问到土地流转涉及的是

何种权利时 :答所有权 19 户 ,答承包权 42 户 ,答经

营权 70 户 ,答其他权利 44 户。在询问到是否需要

政府监管限制 :答是 130 户 ,答否 45 户。在询问到

是否会导致土地集中 :答是 99 户 ,答否 76 户。在询

问到是否可以转让给集体以外的人 :答是 70 户 ,答

否 105 户。在询问是否可以继承 :是 100 户 ,否 75

户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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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土地流转的相关认识

　　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只有四荒类等土地通

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才能承包给非集体成员 ,同时 ,由

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 ,不具有个体的人身

属性 ,该项权利也不能继承。有较大部分受访者未

能意识到以上权限 ,反映出农民对土地的相关权利

认识并不够充分。对权利的行使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和任意性。

(2)对土地流转平台有一定了解 ,但使用不多。

根据走访 ,了解到新州区汪集镇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建于 2007 年 4 月份 ,历经 2 年多的不断投入和打

造 ,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功能多、服务全的公益性服务

窗口 ,形成了街、村、组“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街

道依托经管站 (财经所) 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下

设“一室三部”,即办公室、规划部、信息部、市场部 ,

其中工作人员由经管站原有职工组成。村级组建土

地流转服务站 ,实行挂牌办公 ,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服务人员 ,其中村干部一名 ,村民代表两名。小

组设置土地流转信息员 ,由户主会推荐一名村民担

任。全街从事土地流转服务工作专兼职人员达到

675 人。在村组选举或推荐的基础上 ,街道对村服

务站工作人员和小组信息员发文予以确认 ,并造册

备案。

村民对土地流转平台的了解程度又如何呢 ? 据

调查 ,很了解 39 户 ,了解一些 97 户 ,不太了解 39 户

(图 3) 。对土地流转平台作用的看法是 :认为作用

很大的 38 户 ,作用一般的 83 户 ,作用不大的 54 户

(图 4) 。可见 ,很多村民并未感到土地流转平台有

多大的实际作用 ,但他们对该平台并不抱否定、排斥

的态度 ,联系图 3 来看 ,可能与村民对土地流转平台

的了解程度有关。

2. 被调查者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法律态度

法律态度是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 ,如制定法

律、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等所持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心

理倾向[3 ] 。

(1)当前土地流转的主观意愿缺乏。鉴于土地

对农民的重要性和农民自身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保守

图 3 　土地流转平台了解程度

图 4 　土地流转平台作用评价

性 ,推进土地流转需要充分提高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本次研究中 ,调查组从多方面考察了农民对土地流

转的主观意愿。当询问阻碍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时 ,数据显示 :主观缺乏意愿 97 户 ,土地权属不明 7

户 ,缺乏政策支持 32 户 ,流转信息闭塞 15 户 ,相关

制度不健全 24 户 (图 5) 。这表明农民主观意愿不

强烈是阻碍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为什么土地流

转的意愿不强烈呢 ? 被调查者说 ,土地是农民赖以

生存的保障 ,城里打不到工还可以回来种田 ,再说分

到农民手里的田本来就不多 ,家里的老人、妇女能摆

弄多少是多少 ,何况国家又不收农业税。当问到对

土地流转的主要法律需求时 ,数据显示 :土地权属

16 户 ,双方权利关系 32 户 ,资金补助 67 户 ,法律保

障 21 户 ,信息平台 39 户 (图 6) 。这说明农民对土

地流转的法律需求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希望国

家能对土地流转给予资金补助 ,表明他们对生存底

线的担忧。

图 5 　土地流转主要障碍

　　(2)未来土地流转的意愿不高。被调查者对未

来进行土地流转的期望值不高。数据显示 ,出让意

愿强烈的农户有 45 户 ,表示无所谓 101 户 ,不愿意

的 29 户 ;受让意愿强烈的农户有 27 户 ,无所谓 89

户 ,不愿意 5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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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土地流转主要需求

　　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对未来进行的土地流转仍

处于一种观望状态。据调查 ,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

过程中主要考虑因素 :劳动力 74 户 ,资金 23 户 ,政

策 6 户 ,价格 27 户 ,土地状况 15 户。这表明劳动力

不足或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 ,是农民在进行土地流

转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3. 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法律绩效

法律绩效就是法律的正面效果 ,所谓法律效果

是法律作用于人们的结果。一个法律制定以后 ,并

不一定有法律效果 ,有的法律有效果 ,有的法律并没

有效果 ;有的法律对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有效果 ,

而对另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无效果。“法律制度能

否合理运行 ? 社会生活能否实现法律规范所规定的

理想模式 ? 这是关系到法律制度的价值能否实现的

问题”[4 ] 。

(1)土地流转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出台 ,客观上促

进了农村的土地流转。从土地流转的时间看 ,农村

土地流转的规模逐步扩大 ,土地流转制度及相关政

策对此起了助推器的作用。调查数据显示 , 07 年

服务中心建立前土地流转 15 户 ,07 - 08 年政策出

台后 24 户 ,08 年政策出台后 36 户 (图 7) 。

图 7 　流转土地时间

　　为贯彻国家土地流转制度 ,农村基层政府做了

大量的工作。新洲区汪集镇土地流转中心通过制定

《工作人员手册》、《工作人员违纪违规查处条例》、

《服务工作流程》、《服务承诺》等办法 ,将服务中心、

村级服务站、小组流转信息员的权责划分规范化 ,确

立由服务中心为中心指导的隶属关系。街道服务中

心、村级服务站、小组信息员在业务上形成层级式的

隶属关系。小组信息员主要负责本小组流转信息的

采集和上报 ;村级服务站主要负责开展核实 ,上报流

转信息 ,引导农户进行小规模面积流转 ,确认流转地

块“四至”边界 ,调处土地纠纷 ,指导小组信息员开展

业务活动等服务项目 ;街道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承担

政策法规宣传、业务咨询、信息储备、信息发布、指导

流转交易、调处纠纷和监督管理村组服务平台业务

活动等工作职责。从流转中心的工作及土地流转的

数量看 ,基层政府的工作推动了土地流转制度的运

行。

(2)从土地流转的方式方法看 ,土地流转制度的

运行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次调查的样本涉及土地流

转的 75 户农户 ,从他们流转土地的方式方法看 ,土

地流转制度运行尚处于初级阶段 ,土地流转制度运

行实效不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土地流转的方式上 :出租 57 户 ,占 76 % ;

转让 1 户 ,占 1 % ;转包 0 户 ;互换 2 户 ,占 3 % ;入股

15 户 ,占 20 %。由于出租方式所涉及转移权利明

确 ,形式简单而在土地流转中广泛采用 ,但较之入股

等较高层次的土地流转行为 ,通过出租方式进行的

土地流转规模小 ,权利交互面小 ,经济关联程度低 ,

不利于规模发展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土地流

转制度发展尚不够成熟。

第二 ,与对方联系的方法上 :自行联系 39 户 ,亲

戚熟人介绍 20 户 ,第三人中介 4 户 ,政府部门联系 12

户。可见自行联系和亲友介绍占绝大多数 ,这一方面

反映土地流转双方的审慎 ,另外这种联系方式也不利

于土地流转面的扩大 ,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

第三 ,与对方的地域关系上 :本组 53 户 ,本村外

组 10 户 ,本乡 (街) 外村 8 户 ,外乡 (街) 4 户。这说

明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乡土社会中的

狭窄的地缘关系 ,远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业

缘关系。

第四 ,在流转的协议方式上 :口头协议 37 户 ,自

订合同 13 户 ,格式合同 25 户。为确保土地流转行

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 ,确保该行为的法律效

力 ,在发生争议时作为判定的依据和在诉讼行为中

作为相应诉讼请求的证据 ,江夏区金口街和新洲区

汪集街的土地流转中心均向社会公开提供了标准的

样式合同 ,但流转中口头协议仍占大多数 ,实施情况

并不理想 ,尚需严格制度 ,强制要求 ,从而对土地流

转行为依法引导。

第五 ,在合同规范的内容上 :约定土地时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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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户 ,约定用途 18 户 ,约定权利义务 21 户 ,约定违

约责任 20 户。这表明农民具备了初步的法律知识 ,

但很朦胧 ,尚需社会提供更加深入的普法教育 ,提升

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第六 ,在流转土地纠纷的解决方式上 ,以非诉讼

为主。在调查中发现 ,土地流转交易双方有一部分

发生了争议 ,其焦点集中在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够明

确。引起纠纷的缘故既有农民因约定时存在瑕疵 ,

更为普遍的是由于流转方提前要求解约收回土地造

成双方争执。在纠纷的解决方式中 ,双方当事人自

行和解、第三人调解、政府部门调解、诉讼等方式均

有出现 ,这表明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多样化

的特征 ,并以非诉讼为主。在访谈中得知 ,土地流转

中心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 ,在流转中心的主持下 ,吸

收村级干部及村内有威信者参与土地流转纠纷调

解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从流转土地的规模和利用看 ,土地流转法律

制度的运行效果偏低。调查数据显示 ,流转土地的

规模偏小 ,流转后土地利用的效果偏低 ,这主要表现

为 : ①流转土地面积 :667～2 001 m2 39 户 ,2 668～

4 002 m2 19户 ,4 002～6 003 m2 5 户 ,6 670 m2 以上

以上 12 户 (图 8) ; ②流转土地类型 :耕地 62 户 ,林

地 4 户 ,湖泊 7 户 ,四荒地 2 户 ; ③流转后耕作方式 :

牛力耕作 42 户 ,雇工耕作 21 户 ,机械化耕作 10 户

(图 9) ; ④流转后的作物类型 :粮食作物为主 20 户 ,

经济作物为主 24 户 ,纯经济作物 23 户 ,其他使用方

式 8 户。

图 8 　流转土地面积 (m2 )

图 9 　流转后耕作方式

　　(4)从土地流转前后相关数据的对比看 ,土地流

转制度的运行前景是可期望的。调查组对土地流转

前后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 ,对比的结果是值得乐

观的 ,说明土地流转制度是“良法”,其运行前景是可

期望的。对以下三个项目作了对比 :

项目一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流转前 :出售粮食

作物 17 户 ,出售经济作物 38 户 ,副业收入 31 户 ,务

工收入 13 户。流转后 :出售粮食作物 2 户 ,出售经

济作物 17 户 ,副业收入 11 户 ,务工收入 39 户 ,其他

收入 6 户 (图 10) 。

图 10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比

　　项目二 ,作物类型。流转前 :粮食作物 31 户 ,粮

食作物为主 33 户 ,经济作物为主 14 户 ,经济作物

7 户。流转后 :粮食作物为主 10 户 ,经济作物为主

33 户 ,经济作物 24 户 ,其他使用方式 8 户 (图 11) 。

图 11 　作物类型的变化

　　项目三 ,耕作方式。流转前 :人力耕作 3 户 ,牛

力耕作 66 户 ,雇人耕作 5 户 ,机械化耕作 1 户。流

转后 :牛力耕作 44 户 ,雇工耕作 21 户 ,机械化耕作

10 户 (图 12) 。

图 12 　耕作方式的变化

　　三、讨　论

1.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非良性运行的原因

被调查者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法律认知、法律态

度以及土地流转运行的法律绩效 ,之所以呈现上述

特点 ,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主观原因。①由于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 ,

制约了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

壮年涌入城市 ,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

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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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更甚者不识字 ,他们不懂法律 ,并且法律意识相

当薄弱 ,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土地流转普

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比较低 ,对法

律缺乏信任感 ,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

的权利。②镇里虽然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 ,但法制

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

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 ,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

就相当的薄弱 ,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

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文件上、会

议上和应付检查上。

(2)客观原因。①封建文化思想严重。由于人

治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广大农民的观念中 ,权

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农

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 ,而相

对忽略了法律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这种法律制

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 ,消减了农民学法、用

法的积极性 ,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②法制

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

乡 (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

的 80 % ,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 ,仅仅让司

法助理人员担负 ,是难堪其重的 ,从而影响了农民对

土地法律制度的深入了解。

2. 提高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绩效的法律思考

针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结合相关法学理论

知识 ,我们就提高土地流转制度的运行绩效提出以

下建议。

(1)消除土地流转的运行障碍。①推进农户进

行土地流转的自主自觉性。第一 ,加大土地流转法

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土地

流转的好处。第二 ,保证农民分享土地流转的收益 ,

以使农民得到应得利益。第三 ,在土地流转形成的

产业化经营中的风险承担上 ,应提倡或规定让农民

享受特别清偿权。②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体

制。我国广大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

生活保障 ,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

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

能力 ,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因

而 ,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 ,包括农村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 ,以

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逐步弱化土地

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建议研究“用土地流转出

让金作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制度 ,为农民解除放

弃土地承包的后顾之忧 ,使“完全不依赖土地为生

计”的农民真正离开土地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

村城镇化建设。③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乡镇

城市化进程。为创造土地流转的条件 ,应发展壮大

县域经济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使农村隐性失业劳动

者从土地中分离出来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应

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

能和素质 ,加大劳务输出 ;应切实加快乡镇城市化进

程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2)规范土地流转的运行模式。①完善土地流

转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

严格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层层落实责任。搞好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

权权能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

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原则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

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

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

有性质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

权益。②培育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建立

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的必然趋势 ,而完善中介服务组织是农村土地市场

化的关键。该机构负责受理需转让土地农户的申

请 ,需承包土地投资人的申请 ,采用多种形式为双方

牵线搭桥 ,保护流转双方的利益。基层农经合作经

济管理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做好工作 ,确保土地

“自愿、有偿、合法、有序”流转。进一步发挥中介机

构的搭桥引线作用 ,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农业规模和

产业化经营。③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促进农村

信贷 ,发展农村经济。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农

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展等问题 ,

都与农民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农民缺少资金及可

靠的融资渠道 ,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

约因素 ,也必将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因此 ,建议在稳

定承包权 30 年不变的基础上 ,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融

资的方式 ,使农民较为方便地获得急需的启动资金 ,

发展农业或农村二三产业 ,以此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在农业发展基金中 ,列出一定比例的专项基金用于

扶持适度规模经营 ,主要用于农业基础建设、标准农

田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要简化种养大户的贷款

手续 ,通过信用社审定 ,发给“支农信用卡”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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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

因此 ,要抓好土地流转 ,必须“以人为本”,千方百计

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3)建立土地流转中的纠纷解决机制。土地流

转纠纷案件往往牵涉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当地的经

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处理稍有不慎则可能造成

矛盾激化 ,影响社会稳定。解决好这类纠纷不仅要

依靠法院的审判调节作用 ,更要依靠政府、农村基层

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 ,完善制度 ,从源头上解决矛

盾。①建立多元化的流转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土地

流转纠纷的政策性强、牵涉面广。为了切实保障当

事人权益 ,合理分流纠纷 ,及时调解纷争 ,缓和社会

矛盾 ,在有效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救济渠道的同时 ,

还应当积极探寻其他纠纷解决机制 ,以利于矛盾的

根本解决 ,力争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②完善仲

裁调解机制 ,解决土地流转纠纷。通过加强农村土

地纠纷仲裁机构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仲裁试点 ,不断探索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

机制。乡、村两级应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

构 ,制定和规范纠纷仲裁的各项制度和程序 ,完善仲

裁机制 ,以达到有效化解农村矛盾、维护农民的土地

权益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目的。

只有坚持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 ,增

强农民法制观念 ,依法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才能促使

农村土地流转在改善农村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新农村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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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A Case St udy Based on t he Investigations of t he Two Test Areas in Wuhan

MA Yuan2jun

( S chool of Pol i t ics & L aw , J i ang han Uni versi t y , W uhan , H ubei ,430056)

Abstract 　The st udy on t he legal effect 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is a good way to make an

in2dept h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ent and f ut ure stat u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The two test are2
as in Wuhan have been used as samples to explore t he peasant s’legal knowledge and legal at tit udes to2
wards the land t ransfer system. This article p resent s the peasant s’act ual needs in land t ransfer and t ries

to reveal t he legal effect of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After analyzing t he reasons of t he lack of rural land

t ransf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 he government should t ry their best to eliminate t he barriers of land t rans2
fer ,specify t he mode of operation of land t ransfer and establish t he disp 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 he operation effect s of land t ransfer .

Key words 　The land t ransfer system ; legal awareness ; legal at tit udes ; legal operation

(责任编辑 :侯之学)

211


